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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版序  

法律與規章為制度之一種。新制度學派認為，制度具有可預測

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使資源配置更有效率。據此，土地法規

在建立土地利用與土地分配之制度。藉此制度之運行達成地盡其利

及地利共享之目標。 

本次改版，國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等，均有重要修正；另增加很多新的資料，俾本書更

加充實與完整。追求完美，永無止境。 

 

許文昌 
序於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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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土地為萬物之母，人類藉土地安其身、立其命。因此，土地深

深影響人類之生活、生產，甚至生命。重要性不言而喻。 

土地法係規範人與地之關係，並管理土地利用及土地分配之重

要法典。其立法目的，積極方面在促進地盡其利、增進地利共享，

消極方面在避免土地市場失靈、限制私人投機壟斷土地。 

規範土地之相關法規，除土地法外，特別法林立，規定事項交

錯重疊、雜亂無章，致初學者難以入門。有鑑於此，撰寫本書之用

意是，希望很有系統的介紹土地法規之重點，進而建構土地法規之

體系。 

追求進步的觀念，散播希望的種子。分享知識，分享感動。 

 

許文昌 
序於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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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一、土地、土地改良物及改良土地 
土 地 

土地是一種資源，也是一種商品。就國家而言，它是一種資

源；就個人而言，它是一種商品。因此，土地之意義可以從總體與

個體二種觀點說明。 

總體觀點 
所稱土地，謂水陸及天然富源（土§1）。故土地包括水地

（如河流、湖泊、海洋等是）、陸地（如平地、丘陵、高山等

是）及天然富源（如煤礦、石油、溫泉等是）。 

個體觀點 
就平面範圍而言，指土地之四至或界址，實務上以地籍線區

分。就立體範圍而言，指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

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民§773）。所稱法令有限制，諸如： 
附著於土地之礦，不因土地所有權之取得而成為私有（土§15

Ⅰ）。 
中華民國領域、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內之礦，均為國有

（礦§2）。 

水（包括地面水與地下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不因

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水§2）。 
溫泉為國家天然資源，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泉

§4Ⅰ）。 

土地改良物 
意 義 

指人類於土地上投施勞力資本，所產出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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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土 地 改 良 物 分 為 建 築 改 良 物 及 農 作 改 良 物 二 種 （ 土§5

Ⅰ）。如圖1-1所示。 
建築改良物：指附著於土地之建築物或工事（土§5Ⅱ）。所

稱工事，即工作物，如橋樑、碉堡、堤防等是。須注意者，建

築改良物與建築物不同，前者涵括後者。 
農作改良物：指附著於土地之農作物、其他植物、水利改良或

土壤改良（土§5Ⅲ）。所稱水利改良，如灌溉排水、防風防

砂、水土保持等是。所稱土壤改良，如施肥、深耕、客土等

是。須注意者，農作改良物與農作物不同，前者涵括後者。 
 
 

 

圖1-1 土地改良物之分類 

土地與土地改良物之比較 
土地乃自然所賜，土地改良物乃人為投資改良之結果。 
土地不能製造，故數量無法增減。土地改良物可以製造，故數

量可以增減。 
土地如果好好利用，可以使用至永遠，故具有永續性。土地改

良物只能使用一段時間，故只有暫時性。 
土地不會折舊，反會增值。土地改良物則會發生折舊現象。 

土地改良物 

建築改良物

農作改良物

建築物 

工 事 

農作物 

其他植物

土壤改良

水利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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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為不動產之根本。先有土地，始有土地改良物。不動產問

題之核心在土地，而非建物。 

改良土地 
意 義 

所稱改良土地，指下列各款而言： 
建築基地改良：包括整平或填挖基地、水土保持、埋設管道、

修築駁嵌、開挖水溝、舖築道路等。 
農地改良：包括耕地整理、水土保持、土壤改良及修築農路、

灌溉、排水、防風、防砂、堤防等設施。 
其他改良：其他用地開發所為之土地改良。（平施§11） 

申請驗證 
土地所有人申請主管機關驗證，俾取得土地改良費用證明，

以為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54條、土地徵收條例第32條等之

用。 
土地所有權人為改良須申請核發土地改良費用證明者，應於

改良前先依下列程序申請驗證；於驗證核准前已改良之部分，不

予核發土地改良費用證明： 
於開始興工改良之前，填具申請書，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驗證，並於工程完竣翌日起十日內申請複勘。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到申請書後派員實地勘查工程

開始或完竣情形。 
改良土地費用核定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按宗發給

證明，並通知地政機關及稅捐稽徵機關。 
在實施建築管理之地區，建築基地改良得併同雜項執照申請

驗證，並按宗發給證明（平施§12）。 

改良土地與土地改良物之比較 
改良土地乃土地改良之過程。土地改良物乃土地改良之結果。 
改良土地不包含建築物及農作物，土地改良物包含建築物及農

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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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土地為土地之一部分，不得單獨為權利客體。土地改良物

之建築物，可以獨立成為物，而單獨為權利之客體。 

二、土地之分類 
土地法之分類 

土地依其使用，分為下列各類： 

建築用地 
如住宅、官署、機關、學校、工廠、倉庫、公園、娛樂場、

會所、祠廟、教堂、城堞、軍營、砲臺、船埠、碼頭、飛機基

地、墳場等屬之。 

直接生產用地 
如農地、林地、漁地、牧地、狩獵地、礦地、鹽地、水源

地、池塘等屬之。 

交通水利用地 
如道路、溝渠、水道、湖泊、港灣、海岸、堤堰等屬之。 

其他土地 
如沙漠、雪山等屬之。 

前項各類土地，得在分目（土§2）。 

地目等則 
地目代表土地使用之類別，等則代表土地品質之優劣。 

地 目 
  地目共有21種，即建（房屋及附屬之庭院屬之）、雜（運動

場、飛機場等屬之）、祠（祠庵、寺院等屬之）、鐵（指火車

站）、公（指公園用地）、墓（指墳墓用地）、田（指水田用

地）、旱（指旱田用地）、林（指林地）、養（指魚池）、牧

（指畜牧用地）、礦（指礦地）、鹽（指製鹽用地）、池（指池

塘）、道（公路、街道等屬之）、線（指鐵道路線用地）、水

（指埤圳用地）、溜（指灌溉用之塘湖）、溝（溝渠、運河等屬

之）、堤（指堤防用地）、原（指荒蕪未經利用之土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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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雜、祠、鐵、公、墓等六種地目屬於土地法第2條之建

築用地；田、旱、林、養、牧、礦、鹽、池等八種地目屬於土地

法第2條之直接生產用地；道、線、水、溜、溝等五種地目屬於

土地法第2條之交通水利用地；堤、原等二種地目屬於土地法第2
條之其他土地。 

等 則 
用以區分農地之肥沃或貧瘠。例如，田有1至26等則，養有1

至 19 等 則 。 高 等 則 土 地 （ 如 水 田 之 1 、 2 、 3 等 較 小 數 字 等 則

是），表示土地較肥沃；低等則土地（如水田之24、25、26等較

大數字等則是），表示土地較貧瘠。 
地目等則之主要目的在課徵田賦。高等則土地，土地較肥

沃、產量較多，故田賦較重；且為了確保良田，管制其變更使用

較嚴格。相對地，低等則土地，土地較貧瘠、產量較少，故田賦

較輕。惟田賦自民國76年停徵迄今，故政府自民國106年1月1日

正式廢除地目等則制度。 

現行土地管制分類 
現行法將全國土地分為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二種。又，非都

市土地內之國家公園土地，自成獨立土地管理系統（非§4）。因

此，全國土地可以概分為都市土地、非都市土地及國家公園土地等

三種。 

都市土地 
指依法發布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平§3）。主管機關為

內政部（營建署），依據法規為都市計畫法及都市計畫法省市施

行細則（或自治條例）等。 

非都市土地 
指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平§3）。亦即都市計畫範圍外之

土地。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地政司），依據法規為區域計畫法及

其施行細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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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土地 
指國家公園內之土地。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營建署），依據

法規為國家公園法及其施行細則等。我國目前共有九座國家公

園，就其成立先後依序為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

金門、東沙環礁、台江、澎湖南方四島等國家公園。 

三、土地法之性質 
土地法，在建立土地利用與土地分配之秩序，以達成地盡其利、地

利共享及永續發展之目標。其性質如下： 

土地法為公法 
規範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法律為公法，規範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法

律為私法。土地法乃國家規範人民對土地利用與土地分配之法律，

故土地法為公法。土地法雖為公法，然仍有少數法條屬私法性質

（如土§34之1、土§104等是）。 

土地法為強行法 
不問當事人之意思如何，必須強制適用者為強行法；適用與

否，由當事人意思決定者為任意法。土地法所規範者涉及公共利益

或公共秩序必須強制適用，故土地法為強行法。土地法雖為強行

法，然仍有少數法條屬任意法性質（如土§59Ⅱ、§102等是）。 

土地法為管理不動產之法規 
土地法雖名為土地，但其規範非侷限於土地，尚包括土地改良

物，故為管理不動產之法規。如土地法第34條之1所稱之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土地法第104條所稱基地出賣或房屋出賣等即是。另，

土地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土地登記所稱之土地，包括土地及建築

改良物。 

土地法為土地法規之總稱 
土地法雖有名為「土地法」之單一法典，惟廣義之土地法係以

土地法及平均地權條例為骨幹，所延伸有關土地利用及土地分配之

法規總稱。如土地徵收條例、國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耕地三七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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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減租條例、農地重劃條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等皆是，為數

甚多。 

四、土地法規之地位 
政府解決土地問題之動態循環過程，如圖1-2所示。先有土地問 

題，解決土地問題之方針，謂之「土地政策」。由於我國是法治國家，

故必須將政策予以立法，謂之「土地法規」。徒法不足以自行，地政機

關依法行政，謂之「土地行政」。原有土地問題解決或緩和後，又有新

的土地問題產生。此一動態循環過程，形成該時期之「土地制度」。 
 
 

 

圖1-2  土地問題之動態循環 

土地問題 
土地問題大致分為土地利用問題與土地分配問題二種。 

土地利用問題 
人類與土地之間的使用不良問題。包括： 

土地過度利用：如都市人口過多，建築過密，土地使用強度過

高。又如山坡地濫墾，超限利用。 
土地低度利用：如農地任其荒廢、建地任其閒置。土地法將前

者稱為荒地（土§88），將後者稱為空地（土§87Ⅰ）。 
土地不當利用：如工廠排放廢水污染毗鄰農地、養殖漁業超抽

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等是。 

土地分配問題 
人類因土地而發生分配不均問題。包括： 

土地權利分配不均：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權貴富

豪住大宅，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土地問題 土地政策 土地法規 土地行政 

土地制度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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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益分配不均：土地所產生之天然利益（指經濟地租）及

社會利益（指土地自然增值）歸少數人手裡，造成貧富差距。 

土地政策 
每一時期之土地問題不同，因而每一階段之土地政策隨之不

同。我國土地政策深受「平均地權」之影響。 

平均地權之涵義 
平均地權係指全體國民平均享受土地之權利與利益。析言

之： 
地權平均：將土地所有權以橫線劃分為上級所有權與下級所有

權。上級所有權之一束權利包括監督權、徵稅權、徵收權、收

買權等；下級所有權之一束權利包括使用權、收益權、處分

權、排他權等。如圖1-3所示。上級所有權屬於全體國民，由

國家代表行使；下級所有權得經人民依法取得。上級所有權指

導下級所有權，下級所有權必須在上級所有權之限制下行使。

亦即上級所有權得對下級所有權行使徵收、徵稅、監督之權，

以達成所有權社會化。 
 

 

圖1-3 上級所有權與下級所有權之劃分 

地利平均：土地可以產生二種利益，即天然利益與社會利益。

天然利益即經濟地租，由天然力所造成；社會利益即土地自然

增值，由社會力所造成。二者均非地主投施勞力資本而來，故 

 

全圓代表土地所 

有權之權能 

上半圓代表上級所 

有權（全體國民） 

下半圓代表下級所有 

權（人民依法取得） 

土地法線 

收
買
權 

徵
收
權 

徵
稅
權 

監
督
權 

排
他
權 

處
分
權 

收
益
權 

使
用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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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以稅的手段將這二種利益收歸公有，歸全體人民共享。此

即「地利共享」之概念，茲以下式表達： 
 

+= =

+ += = =

土地所產生之利益 天然利益 社會利益
平均地權

全體國民 全體國民

照價徵稅 漲價歸公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地利共享

全體國民 全體國民

 

地利共享之涵義 
平均地權就是「地利共享」。所謂地利共享，指土地所產生

之利益，由全體國民享受，此即「地租公有」。土地所產生之利

益有二種，其一為天然利益，即經濟地租，乃因自然吝嗇所產生

之剩餘，屬天然力造成；其二為社會利益，即社會地租，乃因人

口增加、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公共建設等所引起土地之自然增

值，屬社會力造成。不論天然利益與社會利益，均非地主之努力

而來，故應稅之歸公，由全體國民享受。因此，照價徵稅（即現

行之地價稅）將「經濟地租」收歸公有，漲價歸公（即現行之土

地增值稅）將「社會地租」（即土地自然增值）收歸公有。 

土地法規 
土地法律、土地法規及土地法令三者涵義不同。土地法律，指

土地有關之法律，不包括命令，如土地登記規則第30條第4款規

定，其他依「法律」得由權利人代位申請登記者。土地法規，指土

地有關之法律及行政規章，行政規章包括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如

土地登記規則第29條第12款規定，其他依「法規」得囑託登記機關

登記者。土地法令，指土地有關之法律及命令，命令包括法規命

令、行政規則與單純命令，如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5條第1項第10
款規定，依「法令」規定得由地政機關逕為測量者。 

土地法律 
法律，指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之條文式規定（憲 

§170）。其名稱為法、條例等。如土地法、土地法施行法、平

均地權條例、土地徵收條例等是。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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